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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检测协议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编号：
	委托方信息
	委托单位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	
	项目单位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
	项目名称: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度检测

	
	地址：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(龙泉驿区柏合镇)合志西路77号

	
	联 系 人：周继菊
	电话：13608216026

	
	邮    编：610000
	传真：

	
	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.

委托方（或授予权）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07 日

	受委托方信息
	受委托单位：四川欣硕环保咨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	编     号：WT20220307

	
	检测单位：四川地风升检测服务有限公司
	电     话：13666136287

	
	联系人：罗  义
	邮     箱：411498111@qq.com

	
	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七支行
	帐     号：51050147900800004502

	
	受    理：
	乙方代表签名：罗义
2022年3月07 日

	
	评    审：
	

	检测要求
	检测性质
	√委托申请       □其它

	
	检测依据：
□指定检测依据的标准或其他方法

□由本公司选定合适标准

□同意用本公司确定的非标准方法
	检测内容：

有组织：VOCs（以非甲烷总烃计）

无组织：VOCs（以非甲烷总烃计）

噪声：4个点

生活废水：PH,化学需氧量，五日生化需氧量，氨氮，总磷，石油类，悬浮物

	
	分包项目：

 
	

	
	分包意见：
	点位：废气有组织1个点（出口）

	 报告交付
	交付方式：

□自取  □挂号邮寄  ☑特快专递
	收报告单位：

☑同委托方   □其它：

	
	报告交付时间：采样后 10 个工作日
	保密要求
	√是     □否

	
	委托收费
	共计  6000 元整
	支付时间：报告出据前支付100 %，

	其它说明
	执行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(GB 8978-1996)中“表4"三级标准;氨氨执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(GB/T31962-2015) 中“表1”B级标准:

执行《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 (DB 51/2377-2017)中“表3”涉及有机溶剂生产和使用的其它行业标准;

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 (GB 12348-2008) 中“表1”3类标准; 


附注  1、以上信息请准确填写，报告签发后不能更改；

2、检测要求的更改必须以书面方式提出；

      3、除非另有约定，检测费用未付清，本公司有权拒发报告。

      4、本协议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存业务受理，第二联存报告管理员，第三联交委托方。

